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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 

就學貸款標準作業流程 

1.目的：為使就學貸款作業標準化，特訂定本作業流程，以為就學貸款作業之參考依據。 

2.依據：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作業要點。 

3.範圍：日間部申請就學貸款之在校生。 

4.權責：詳如5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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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作業說明： 

5-1申貸資格：學務處課指組於開學前將就貸時間及須知公布於就貸系統及學校網站首頁。 

5-1-1辦理學費減免等措施：享有教育部各類減免學雜費者及教育部弱勢助學計畫助學金，皆須扣除 

該項補助款後，只可貸差額部份。 

5-1-2本校學生本人需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並有戶籍登記。就讀本校並具正式學籍。 

5-1-3依教育部規定申請就學貸款應查核家庭年所得總額資料：家庭年所得總額為新臺幣 120 萬元

以下或其他特殊情況經學校認定有貸款必要者；或家庭年所得總額為新臺幣 120-148 萬元及

148萬以上，且學生本人及其兄弟姊妹或子女(為未成年或已成年)共有二人以上就讀經各級主

管機關立案，具正式學籍的學生。 

5-1-4申請教育部就學貸款辦法規定之生活費貸款者，應為經直轄市、縣（市）社政主管機關核定為

中低收及低收入戶之學生。  

5-2申請就學貸款流程步驟： 

5-2-1學生至臺灣銀行「就學貸款專區」入口網站進行就學貸款申請作業，填寫及列印「就學貸款申

請書」。 

5-2-2學生至臺灣銀行辦理對保手續。 

     (1)對保期限：第一學期(每年 8月 1日起至 9月底)及第二學期(每年 1月 15 日起至 2月底)。 

(2)辦理地點：臺灣銀行（指定）國內各分行均可辦理。 

5-3 學生上網至本校就學貸款系統，填寫學生就學貸款申請表並列印。 

5-4申辦手續：於本校開學後一週內持繳費單、臺灣銀行蓋章之撥款通知書(第二聯)、校內學生就學

貸款申請表、存摺影本(另加貸書籍、住宿、生活費者)至課指組辦理申貸程序。 

5-5核對學生申請就學貸款資料。 

5-6電子檔資料上傳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就學貸款彙報系統，由財政部財稅中心查核家庭年收 

    入。 

5-7財稅中心審核資格： 

    將查核結果公佈於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就學貸款彙報系統，依家庭年收入共分為以下等 

    級： 

     甲類：家庭年所得總額 120 萬元以下者，就學及緩繳期間貸款利息由政府全額補貼，其後利息

由借款人自行負擔。 

     乙類：(1)家庭年所得總額 112至 148萬元者，學生無兄弟姊妹或子女：不可申請就學貸款。 

           (2)家庭年所得總額 112至 148萬元者，學生加兄弟姊妹或子女共 2名(含)以上，可申

貸(免息)。 

     丙類：(1)家庭年所得總額 148萬元以上，學生無兄弟姊妹或子女：不可申請就學貸款。 

           (2)家庭年所得總額 148萬元以上，學生加兄弟姊妹或子女共 2名，可申貸(需自付利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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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利息不予補貼，且應自貸款撥款日次月起每月繳付利息。 

     丁類：家庭年所得總額 148萬元以上，學生加兄弟姊妹或子女共 3名(含)以上：可申貸(免息)。 

5-7-1查核結果為乙、丙、丁類的申請者，需簽立切結書並告知申請者應依規定繳交利息；若不同意

或不符合就貸資格者請至學校辦理放棄申辦就學貸款並補繳學費。 

5-8 合格之就學貸款資料函送臺灣銀行申請撥款，不合格者：通知學生補繳各項學雜費用。 

5-9臺灣銀行將貸款金額撥付本校帳戶－銀行將貸款金額撥入學校。 

5-10擬具簽呈及製作就學貸款各學制繳還校務基金-學雜費之金額統計表，並將簽文及統計表會辦主

計室、出納組，簽文奉核後影本送主計室開立傳票。 

5-11依就貸學生相關異動時(該學期中休退學、校外實習退費、溢繳等)於每學期第 13-14週時臺灣

銀行核撥款項後，在每學期第 16-17週時製作學生溢貸款項統計表冊函送臺灣銀行辦理退款

等事宜。 

5-12結案。 

6.控制重點： 

6-1學生申辦就學貸款是否於規定期限內，檢附相關文件辦理。 

6-2學生申辦就學貸款資料是否於規定期限內彙報教育部。 

6-3 符合申辦就學貸款要件者（刪除乙、丙及丁類不符合資格者）是否於規定期限內送臺灣銀行辦理

審核及撥款。 

6-4 銀行將學生貸款金額匯入本校後是否依申貸項目製作學雜費之金額統計表並擬具簽呈會辦主計室

及出納組。 

6-5每月 10日前至教育部就學貸款彙報系統上傳上個月休、退學學生名冊並通報函知臺灣銀行，由

臺灣銀行後續辦理還款事宜。 

6-6期末彙整就貸學生各項經費異動後是否確實將溢貸款項退還予銀行。 

7.風險分析：風險影響程度 1，風險可能性 1，風險等級 1。 


